




了占有主人的占有,即私力改变了占有现状。这与刑法规定有关占有的犯罪在于保护占有的

静态安全的规范目的相同。

5.封缄物的占有

封缄物占有问题的争议焦点在于,封缄物的内容物,究竟属于委托人占有,还是受托人占

有? 对此刑法学界存在着委托人占有说、受托人占有说、区分说等不同观点。根据笔者掌握的

资料,民法上没有封缄物的概念,也没有就封缄物的整体和内容物的占有问题进行单独探讨。

但民法中必然存在着相同的现象,即将封缄物委托给他人保管的情形。如果按照民法中的占

有类型对封缄物的占有进行解释,区分说的观点可能更为合理,即封缄物的整体应归受托人占

有,内容物归委托人占有,这是因为:

首先,就封缄物的整体而言,委托人基于委托关系将封缄物整体交给受托人保管,而委托

关系中的受托人具有自决权,直接管领支配封缄物整体,因此,受托人属于封缄物整体的直接

占有人,而委托人基于占有媒介关系占有封缄物整体,属于间接占有人。

其次,就封缄物中的内容物而言,委托人将内容物封于包装物中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受托

人打开,受托人只是依委托人的指示管领封缄物中的内容物,没有任何自决权。因此,就内容

物的占有而言,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上下位的管理关系,委托人是真正占有人,而受托人

是占有辅助人。

如前所述,间接占有不能引入刑法并用于犯罪的认定,而辅助占有则可以。因此,就封缄

物整体而言,由于委托人只是间接占有封缄物,而受托人是直接占有人,刑法不承认间接占有,

因此,受托人将封缄物整体据为己有的,应当构成侵占罪;就封缄物的内容物而言,由于委托人

是内容物的真正占有人,而受托人只是占有辅助人,刑法承认辅助占有,因此,受托人将封缄物

中内容物取出据为己有的,应当构成盗窃罪。

6.违禁品的占有

民法不承认对于违禁品的占有,也即占有违禁品不受民法保护。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,刑
法规定的盗窃、抢劫、抢夺类犯罪却包括毒品、枪支、爆炸物等违禁品。那么,将侵夺毒品、枪
支、爆炸物等违禁品占有的行为规定为了犯罪,这是否合理呢? 本文认为,这并无不妥,其原因

如下:

首先,从刑民占有保护的一致性来看,刑法认为侵犯违禁品的占有可以构成相关犯罪,并
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冲突。因为,刑法并不否认毒品、枪枝、爆炸物等为违禁品,只要是涉及毒

品、枪枝、爆炸物等的犯罪,这些违禁品均会予以收缴并做销毁处理,不会返还给原违禁品

的占有人。因此,刑法虽然认定侵夺占有毒品、枪枝、爆炸物等违禁品的行为构成犯罪,但
实际上并不会保护对毒品、枪枝、爆炸物等违禁品的占有,在整体法秩序上与民法不存在实

质性冲突。

其次,从刑民占有保护的协调性来看,如果刑法不承认对于违禁品的占有,可能造重罪轻

罚的后果。也即在不承认对于违禁品存在占有的情况下,盗窃、抢夺、抢劫毒品、枪支、爆炸物

等违禁品的行为,就不能认为存在转移他人占有的行为,也就不能以盗窃、抢夺、抢劫罪论处,

而只能以非法持有型犯罪论处。但盗窃、抢夺、抢劫毒品、抢支、爆炸物等违禁品的行为显然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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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危害性更大,但却无法以较重的犯罪予以处罚,这显然不合理。

最后,从刑民占有的规范目的来看,民法不承认违禁品的占有,是为了宣示与之相关的交

易行为不受法律保护,从而杜绝违禁品的流通。而刑法承认侵夺违禁品的行为构成犯罪,是为

禁止盗窃、抢夺和抢劫违禁品的行为在黑市上大量案发,从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。两者规范目

的并不相同,刑法与民法这一问题上保持一定的差异并无不妥。
(二)刑民占有关系图谱划定

在明析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,刑民占有关系图谱自然也就可以应运而生了。由于刑法承

认间接占有、继承占有,会违背刑民占有保护的一致性、协调性和刑法的特殊规范目的要求,因
此,不能为刑法所认同并用于犯罪的认定。对于封缄物的占有,可根据其封缄物整体和内容物

分别以间接占有和辅助占有的理论进行解释,不需要予以单独归类。由占有衍生的“违禁品的

占有”的命题,是基于刑法的特殊规范目的而设立的,与民法的规范目的并不相同,刑法应予坚

持,民法可以不予承认,两者保持差异并无不妥。以此为基础,刑法与民法中的占有表现为部

分重合,部分不同的交叉关系(如图1所示)。

图1 刑民占有关系图谱

四、结 语

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,为了更为全面、精细地调整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,一个

国家部门法的划分只会越来越细致,越来越复杂。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所面临的不同法域之

间的矛盾或者冲突的机率也会越来越高。在这种情况下,从整体法秩序角度思考不同法域在

调整相同社会关系时的统一性问题尤为重要。就目前来看,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开始关

注这一问题,并引入法秩序统一原理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分析。但整体来看,目前的研究成果

多局限于个别问题的探讨,尚未发展出一套成熟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体系以应对复杂多变

的情况。笔者的上述研究,除了意在界定刑民占有关系外,也试图建立一种可以用于解决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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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域之间的争端的较为通行的理论体系。在界定刑民占有关系时所遵循的刑民占有保护的一

致性原则、协调性原则和规范目的衡量原则,不仅适用于刑法与民法中占有关系的界定,也可

以适用于刑法与民法中其他法律关系的界定,甚至可扩展适用于刑法与民法之外的其他法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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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w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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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sess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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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ctual
 

possession
 

theory.
 

Bot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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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ortcoming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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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i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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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
 

th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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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iminal
 

law
 

and
 

does
 

no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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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th
 

the
 

principles
 

o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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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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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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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tection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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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ould
 

be
 

uphel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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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iminal
 

law.
 

For
 

this
 

reason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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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
 

criminal
 

law
 

and
 

civil
 

la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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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
 

a
 

partly
 

identical
 

and
 

partly
 

different
 

intersecti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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